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批发市场项目消防审验申报指引》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3〕20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南海区批发市场项目消防审验申报指引》印发给你们。执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请径向我局建设工程消防审查股反映（0757-86325263）。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4月14日
 









　　佛山市南海区批发市场项目消防审验申报指引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批发市场和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工作方案〉》（南消安〔2023〕16号）文件规定，为做好我区批发市场项目消防审批管理，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适用条件
　　（一）已依法取得规划许可证的新、扩建批发市场项目；
　　（二）已依法取得土建消防审验意见书或验收备案凭证的既有批发市场改建（含装修）项目；
　　（三）通过《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历史遗留产业类和公共配套类建构筑物补办不动产权手续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南府〔2020〕63号）进行补办不动产权，且原建筑具备住建部门建设过程监督资料的既有批发市场改建（含装修）项目；
　　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批发市场项目的规模和内容，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审图机构和施工单位，按照消防法律法规、现行消防技术标准，结合《佛山市南海区微改造工程办理消防审批手续实施指引》进行设计、审图和施工。    
　　三、申报流程
　　(一）新建、扩建、改建批发市场应向自然资源部门申请办理规划许可证，其中属于《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更新佛山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单的通知》清单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免于办理或无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规划许可证。
　　（二）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限额以上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三）消防设计审查验收、验收备案
　　1.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批发市场建设工程，审图机构施工图审查合格后，应按照广东政务网办事指南的要求，向住建部门申报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工程竣工后，向住建部门申报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2.建筑面积小于一万平方米的批发市场建设工程，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后，应按照广东政务网办事指南的要求，向住建部门申报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3.符合《佛山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实施细则的通知》（佛政数〔2021〕6号）规定，纳入竣工联合验收范围的项目，应通过广东政务网网上办事大厅申请工程竣工联合验收。
　　4.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下（含本数）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的装修工程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通知》（佛建〔2020〕86 号），已依法取得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意见书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凭证的建筑，其内部建筑面积300 平方米以下(含本数)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的装修工程(二次装修工程)，如建筑类别、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及其分隔设施、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设置未变,且选用的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满足国家标准《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要求的,无需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或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四、申报材料
　　申报所需表格材料，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办事指南材料下载（https://www.gdzwfw.gov.cn/?region=440600）。
　　（一）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1.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
　　2.消防设计文件；纳入施工图联合施工审查范围的项目，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文件应先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审查合格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资料审查记录表》《图纸的真实性承诺书》应由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三家单位盖章确认。
　　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不属于规划许可审批范围的室内装修工程，由建设、设计、施工图审查三家单位出具《建设项目装饰装修工程情况说明》。
　　4.装修工程等改、扩建工程需在联合审图系统上传所在场所的消防审验批文或备案凭证；
　　（二）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1.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报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消防）；
　　3.住建部门或原消防大队出具的《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
　　4.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消防设计专篇；《图纸的真实性承诺书》应建设、设计、监理、消防施工、施工总承包五家单位盖章确认。
　　（三）其他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1.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申报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消防）；
　　3.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纳入施工图联合施工审查范围的项目，其他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文件应先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由施工图审查机构出具《其他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审查合格意见书》《建设工程消防设计资料审查记录表》。
　　4.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消防设计专篇；《图纸的真实性承诺书》应建设、设计、监理、消防施工、施工总承包五家单位盖章确认。
　　5.装修工程等改、扩建工程需在联合审图系统上传所在场所的消防审验批文或备案凭证。
　　五、集装箱、遮阳棚架等，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中没有相应消防要求的，不适用本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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